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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0149 號   

 

案由：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有鑑於我國國民罹患癌症情形嚴重，

惟全民健保針對癌症用藥與新興醫療給付限制嚴格，使得癌

症病友及家庭，往往無法負擔相關新藥及新興醫療高昂費用

，只能放任病情惡化，或者勉強支應卻拖垮家庭經濟。為保

障癌症病人用藥權益，提升癌症病人新藥可近性，國家應設

置「癌症新藥多元支持基金」，並應發展預防醫學，爰擬具

「癌症防治法第五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根據 WHO 指出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預防的，透過控制慢性病（含癌症）四大危險因子為

菸、酒、不健康飲食及缺乏規律運動，可以有效降低癌症死亡率；並應推動防癌教育及宣

導工作，使國人有正確觀念並主動落實癌症防治措施，降低癌症發生之機率。（修正第五

條）。 

二、癌症已經連續 41 年為台灣十大死因之首，尤其對於確診晚期之癌症病友而言，受限於全民

健康保險之給付規範、給付項目，經常為了疾病治療可近性感到憂心不已。現行我國雖有

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保障國人各項疾病的多元治療，然而癌症治療之新興藥品及治療技術研

究發展迅速，創新藥品推陳出新，隨之而來的藥費亦要價不菲，非現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

所能盡數涵蓋。面對新藥及新興醫療就在眼前，癌症病友們卻無法獲得協助的關鍵，就在

於現有政府的支持不夠。我國現行全民健康保險已面臨迫切永續改革之際，這也導致相關

新藥的預算使用上非常侷促，逐年增加的幅度也有限，顯已無法再提供更多支持。對此，

政府應建立起過渡性的支持機制，讓病友和家屬們，在健保納入給付之前，獲得一定程度

的協助。（修正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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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台灣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邱臣遠 吳欣盈 陳琬惠 

賴香伶 張其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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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防治法第五條及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國家應保障人民有平

等接受癌症防治之機會。 

國家應提供充分資源，

並整合政府及民間力量，致

力研究開發尖端醫學技術，

協助推展臨床試驗，推動癌

症防治工作，並致力於避免

或減少國民暴露於可能致癌

因子。 

國家應積極推動預防醫

學於癌症防治工作，並應將

癌症預防知識與癌症病人就

醫之正確知識納入國民義務

教育，加強相關教育及宣導

工作，使國民能積極落實癌

症防治措施。 

第五條 國家應提供充分資源

，並整合政府及民間力量，

致力研究開發尖端醫學技術

，協助推展臨床試驗，推動

癌症防治工作，並應將防癌

知識與癌症病人就醫之正確

知識納入國民義務教育，致

力於避免或減少國民暴露於

可能致癌因子。 

一、新增第一項，國家應確保

人民有平等接受癌症防治之

機會。 

二、現行條文移列第二項及第

三項。 

三、第二項明定國家之義務，

應致力於精進醫療技術及防

治工作，並致力於避免或減

少國民暴露於可能致癌因子

。 

四、第三項明定國家應加強預

防醫學在癌症預防工作的應

用。根據 WHO 指出三分之

一的癌症是可以預防的，透

過控制慢性病（含癌症）四

大危險因子為菸、酒、不健

康飲食及缺乏規律運動，可

以有效降低癌症死亡率；並

應推動防癌教育及宣導工作

，使國人有正確觀念並主動

落實癌症防治措施，降低癌

症發生之機率。 

第十六條 國家應寬列人力與

經費，確保有效推動癌症防

治工作。 

國家應設置癌症新藥多

元支持基金，補助全民健康

保險尚未給付之癌症藥品及

新興醫療費用，以減輕癌症

病人與家庭之負擔。其基金

來源如下： 

一、政府預算撥充。 

二、菸品健康福利捐。 

三、捐贈收入。 

四、基金孳息收入。 

五、其他收入。 

第二項基金之設置辦法

第十六條 國家應寬列人力與

經費，確保有效推動癌症防

治工作。 

 

一、增訂第二項，明定國家應

設置癌症新藥多元支持基金

，以減輕我國癌症病人及其

家人家屬之負擔。基金來源

明定於第二項，並第三項授

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基金之

設置辦法、補助對象、申請

及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 

二、另考量該基金之穩健運作

及順利推動癌症防治工作，

相關財源除政府編列預算、

民間捐贈外，應包含如空汙

、土汙、水汙、毒害、菸捐

等直接或間接危害人體健康



立法院第 10 屆第 8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02 

、補助對象、申請及審查程

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之產品或產業之特別捐提撥

。 

 

 

 


